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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更好地促进城乡要素互动、化解食品安全危机,为生态中国建设提供经验和

范式借鉴,从德国市民“小果菜园”的发展概况、历史由来、法律地位、管理模式、社会价值、生
态效应六个方面展开研究.结果表明:市民“小果菜园”在德国已遍地开花,历史悠久,其发

展还受到专门法律的保护和规范,管理模式成熟,社会价值多维,生态效应明显.市民“小果

菜园”符合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取向,符合中国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政策主张,也符合中国

市民的消费发展需求,试点和发展我国市民“小果菜园”的条件已基本具备,时机基本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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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吃饱后追求吃好,是人类生存的基本逻辑,更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近年来屡屡发生的食品安全事件,如农产品农药兽药超标现象、加工食品滥用添加剂、食物生产环境

严重污染等重大食品安全事件屡有发生[１],不断动摇着老百姓对食品安全的信心,引发了城乡居民对

食品安全的担忧和恐慌.有研究表明,我国每年食物中毒例数至少在２０~４０万人,“食毒”和“吸毒”
人数相当惊人,原因主要是我国现行的对食品安全的分段式监管体制存在的弊端造成的[２Ｇ３],也与食

品生产加工企业的“逆向选择”行为密切相关[４].
正是出于对食品安全的担心,不少市民开发出“阳台果菜园”、“楼顶果菜园”等家庭果蔬生产模

式,以原生态方式生产无毒、无公害的家庭绿色果蔬,以满足或部分满足家庭生活的需要.但这种自

给自食式的“阳台果菜园”,属于市民“小农经济”,带有娱乐性质,社会效益很小.而有着一百多年历

史的德国市民“小果菜园”却做到了在促进城乡要素互动中带动农村发展的社会大目标,实现了国家、
市民和农民的多边共赢,值得当下正在建设生态文明、化解食品安全危机、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中

国学习和借鉴.
有关德国市民“小果菜园”的系统研究非常少见,仅有的几篇文章还局限在新闻报道上,文学描写

十分明显.如文章«德国:城市中的另类“小果菜园”»以散文般的笔触,介绍了德国市民库尔滕先生

“小果菜园”的另类田园风光及德国市民“小果菜园”的由来[５].文章«德国斯雷勃田园———温馨如斯

的农庄»以知识博览的方式介绍了“小果菜园”的来历及其管理[６].文章«绿腰带:德国休闲农业之特

色»主要介绍了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德国的“绿腰带项目”,即干草方案、菜园方案和骑术治疗项目,文章认

为“菜园方案”既可以迎合市民回归自然的需要,也可以促进农民增收,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７].文章

«小果菜园,德国人的一方乐土»也是以新闻报道的方式向国人介绍德国的“小果菜园”,认为它是德国

市民的一方乐土和城市绿洲,文章还介绍了它的历史演变及其租而不卖的经营方式等[８].有关德国

市民“小果菜园”的研究还缺乏系统深入的探索和挖掘,也缺乏从生态视角(或食品安全视角)分析“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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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菜园”生态价值、社会价值及其对中国的启示等问题.
鉴于此,本文拟通过对中外相关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和挖掘,通过对国内外相关媒体报道的解

读和梳理,将德国市民“小果菜园”的相关知识“结构化”、“条理化”和“理论化”,并运用历史分析、实证

分析、逻辑分析和比较分析等多种分析方法,从发展概况、历史由来、法律地位、管理模式、社会价值、
生态效应六个方面对德国的市民“小果菜园”展开研究,并在最后对其进行讨论,从中得到德国市民

“小果菜园”对中国的启示,以期能对我国未来“小果菜园”的试点和发展提供参考.

　　一、德国市民“小果菜园”面面观

　　１．德国市民“小果菜园”的发展概况

目前,德国市民“小果菜园”大约有１３５万个,其中,东部地区７０万个,西部地区６５万个[６].平均

４０个德国城镇居民就有１人拥有“小果菜园”,或平均１０个城镇家庭就有１户人家拥有市民“小果菜

园”,所占比例不小,菜园供不应求.其实,市民“小果菜园”不仅德国有,在丹麦、比利时、芬兰、英国、
法国、卢森堡、挪威、荷兰、奥地利、瑞典、波兰、斯洛伐克、捷克和瑞士等其他欧洲国家也普遍存

在[９Ｇ１０],只是德国市民“小果菜园”因其悠久的历史而更具代表性.德国市民的“小果菜园”,一家一

院,园中有园,自成风格,既弥漫着浓郁的自然生态意韵,又散发着朴素的乡村文明气息.
全德１３５万个市民“小果菜园”的总面积超过４６０００公顷,单个市民“小果菜园”的平均面积约为

３４０平方米.在德国１６个州中,几乎每个城市郊区都有市民“小果菜园”区.全德“小果菜园”总面积

约占德国３．７５×１０５平方公里国土面积的０．１２％,占德国１．９×１０７公顷可耕地面积的０．２４％,在有些

大城市地区,这个比例更高,如在柏林州,面积约为３５００公顷的７万多个市民“小果菜园”,要占柏林

地区总面积的５％左右[８].每块市民“小果菜园”的用地大约是２公顷,其中,一个小果菜园集团大约

有５０户左右,约占地１．６５公顷,另外０．３５公顷为农路、停车场等公共性设施用地.由于德国的城市

化采用了以大城市为核心、建立互补共生的区域城市圈的模式,在城市圈内,大中小城市均衡发展,中
小城市是城市体系中的主体[１１Ｇ１２],所以,德国市民“小果菜园”也伴随着大中小城市的均衡发展在境内

星罗棋布,将城市环形包围,形成了一个个或大或小的同心圆,它们毗邻城市,连接农村.

２．德国市民“小果菜园”的历史由来

曾为穷人提供果蔬的市民“小果菜园”至今已有１８０多年的历史.１８３０年,真正意义上的“小果

菜园”出现在德国北部城市基尔和弗伦斯堡,随后在柏林、莱比锡、法兰克福等地迅速兴起.追根溯

源,小果菜园有两条发展脉络:第一条脉络是源自富人的休闲园林;第二条脉络有两条线索,其一是工

人运动,其二是儿童果菜园运动.
第一条脉络是富人的休闲园林.当年的富人,为了享受高品质的生活,亲近自然,他们在城郊花

钱置地,建设私家花园,种种花,养养草,劳动劳动,修身养性,颐养天年.第二条脉络的第一个线索是

工人运动.１９世纪兴起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促使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进城市而成为产业工人.开

始的时候,这些产业工人生活得很苦,工会为了维护他们的利益,就出面和资本家及政府当局谈判交

涉.谈判的结果是,工会可在城郊租赁一些土地以供产业工人种植果蔬.这样做一举两得,既改善了

工人艰苦的生活条件,又调节了工人无形的工作压力.第二条脉络的第二个线索是“儿童果菜园”运
动.“儿童果菜园”运动是由莱比锡一位名叫施雷贝尔(Schreber,又译“斯雷勃”)的医生兼教育家发

起的.１８３２年,为了更好地帮助残疾儿童,推动残疾及有缺陷儿童的治疗与康复事业,施雷贝尔博士

在穷人田园区建立起了第一个“健身运动协会”,为残疾儿童的康复健身搭建平台.后来,施雷贝尔还

发现,出身工人家庭的孩子体质状况普遍堪忧,原因是这些孩子长期远离明媚的阳光,难以呼吸到新

鲜的空气,也缺乏户外嬉戏游乐的场所和空间.于是,施雷贝尔博士便将他的后半生精力投入到“儿
童果菜园”的运动中,并积极宣传和倡导“儿童果菜园”运动,目的是想给正在发育成长中的孩子们创

造并提供一些绿色的生态空间,让他们更多地接触大自然,不想让城市的厂房和烟囱占据并污染了孩

子们的美丽童年[８].施雷贝尔创立的“健身运动协会”位于穷人田园区,诸多小田园组成的“田园耕作

区”,成为市民“小果菜园”的雏形.

９７



　　 华 中 农 业 大 学 学 报(社会科学版) (总１２７期)

“工人运动”和“儿童果菜园运动”相结合,促进了城市小果菜园的大发展.因施雷贝尔是“儿童果

菜园”运动的发起人,所以,也有人将德国市民的“小果菜园”称作“施雷贝尔果菜园”.今天,德国市民

“小果菜园”(施雷贝尔果菜园)已经在德国遍地开花,且已合法化.

３．德国市民“小果菜园”的法律地位

在德国,市民“小果菜园”受到法律的保护和规范,其历史存在有法理依据,其现实管理有法可依.
市民“小果菜园”的规划设计及管理均被纳入国家整体社会管理体系中,有关小果菜园的法规条例都

是根据德国«公园法»、«民法»、«邻居法»、«食品和日用品管理法»等法令制定的[１３].早在１９１９年,德
国就颁布实施了«小果菜园和小型租赁地管理规则»,对市民小果菜园的性质和租赁原则进行了规定.
当时的«小果菜园和小型租赁地管理规则»规定,市民“小果菜园”种植的水果、蔬菜及花卉不能用于商

业销售,只能自用或馈赠亲友.２００１年,最新版本的«联邦小果菜园法»经修订后施行,它将１９１９年

制定的«小果菜园和小型租赁地管理规则»的管理条例由１０条细化为２０多条[１４Ｇ１５].
«联邦小果菜园法»不改初衷,仍保留了小果菜园的部分传统.该法规定,在市民“小果菜园”中,

至少要有三分之一的菜园面积用于种植水果和蔬菜.如果满足这一法定条件,就能享受优惠的租赁

价格,价格一般不超过本地农地租金的四倍.拿柏林州来说,当前市民“小果菜园”的租金大约是每年

每平方米０．３５欧元.如果小果菜园的园主只种草皮,则菜园的租金将会增加很多,为每年每平方米

１．５欧元~３．０欧元,租金提高了３~８倍.新法还对园内装饰性植物生长的高度也有严格的限制,如
禁止在小果菜园里种植白杨、核桃等高大的阔叶树木.为了让更多市民租种到小果菜园,«联邦小果

菜园法»还规定,新建“小果菜园”的面积不能超过 ４００ m２,其中,园内建筑物的面积不能超过

２４m２[６].城市小果菜园区的道路应该向所有居民开放,以供散步之用.关于小果菜园的租赁问题,
«联邦小果菜园法»规定,市民“小果菜园”只能租赁,不能出售;人人都可向当地园友协会申请承租

一块市民“小果菜园”;承租者可自由退出;如果园主不主动提出“小果菜园”的退园申请,则小果菜

园的租期可以无限延长;此外,“小果菜园”承租权还可继承,如果园主过世,则他的儿女享有优先

租用权.
４．德国市民“小果菜园”的管理模式

１８０多年来,虽然历史沧桑剧变,但德国市民的“小果菜园”却保存得很好,且其管理模式和管理

架构比较成熟,变化不大[１６].从图１可见,市民“小果菜园”的管理架构主要是:
(１)成立了专门的管理机构———园友协会.德国共有１６个州,每个州都有自己的园友协会,国家

层级的园友协会是德国联邦园友协会,联邦园友协会指导(领导)各州园友协会开展工作,州园友协会

又指导(领导)各地分园友协会开展工作.各级园友协会的主席一般由会员担任.此外,欧洲许多拥

有小果菜园的国家又成立了欧洲园友协会联合组织,总部设在卢森堡,目的是争取欧盟支持,扩大社

会影响.
(２)(各地)分园友协会负责以较低廉的租金拿到土地管理权,然后向小果菜园申请者有偿提供土

地.分园友协会作为法人代表,在国家的支持下,与土地所有者协商谈判,签订土地租赁协议,力争以

合理的租金获得城郊土地管理权,再将土地集中起来,划分成块,按申请人先后顺序,将小果菜园出租

给普通市民和工人使用,每年收取少量管理费和适量土地租金.要求承租人每年每人至少应有１小

时以上的义务劳动,整理区域环境.
(３)(各地)分园友协会负责会员资质管理和小果菜园的土地管理.就“会员管理”而言,分园友协

会主要负责三个方面的管理工作,即受理和审批市民“小果菜园”的入户申请,承当转租商的角色,对
市民“小果菜园”的土地使用进行管理.在德国,任何市民都可向当地园友协会提交一份“小果菜园”
的承租申请.在一些地方,申请人也许要排队等候多年才能如愿租到一块菜地.如果老租户要退租,
则园友协会将邀请专门的(第三方)评估组织,评估园子里的果树及建筑物的价值,由新租户支付给老

租户,即新老租户间要办理过户与补偿手续.此外,园友协会还会调解会员间的矛盾纠纷,向会员提

供相关知识讲座,提供法律援助等服务.就“土地管理”而言,(各地)分园友协会要依法对各家各户

“小果菜园”土地的使用情况进行检查管理,主要涉及小果菜园的整体布局、面积比例、农产品去向、环
境保护等方面,如园内是否有不低于１/３的面积用于种植蔬菜和水果,园里建筑物面积是否不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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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m２,蔬菜的种植过程中是否使用了化学肥料和化学保护剂,农产品是否“自产自消”,园内环境卫

生是否达标等[１７].

图１　德国市民“小果菜园”的管理架构

　　５．德国市民“小果菜园”的社会价值

１８０多年来,无论历史如何风云变幻,德国市民“小果菜园”及“小果菜园”文化仍旧生机勃勃、历
久弥新.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市民“小果菜园”具有“多功能性”———休闲娱乐之所、绿色产品供给之

地、城乡联通的桥梁,它能满足多方需求、实现多边共赢.
首先,“小果菜园”有助于提高市民及其家庭的生活质量.因为“小果菜园”既是休闲和娱乐之所,

又是绿色产品产出之地.作为发达国家,德国市民的生活与消费早已不再是解决温饱,而是追求高品

位的生活.小果菜园正好能满足德国现代市民回归自然的需要,在这里,他们可以忘记工作和生活中

的烦恼,尽情地享受自然、劳动、家人团聚及社会交往所带来的欢乐和幸福.孩童还能在此接受农耕

教育、体验农业劳动,并在这里找到属于他们的快乐,因为法律规定,在诸多“小果菜园”组成的大片果

园设施中,必须建有儿童公共游戏场所.此外,小果菜园园主及家人还能享用自己的劳动果实———绿

色果蔬,多余果蔬馈赠亲友,还能起到联系感情、融洽人际关系的作用.
其次,“小果菜园”作为城乡联通的桥梁,有助于农民增收和农村进步.在园友协会的中介作用

下,农民土地与市民需求相结合,催生出“小果菜园”.可以说,“小果菜园”的存在是城乡互动合作的

经典之作,在这个互动合作过程中,合作双方各取所需———农民因输出土地要素而得到较高的地租回

报,市民因输出资本要素而得到优质的土地资源,城乡要素实现平等交换.可见,“小果菜园”有助于

城郊农民增收,同时,“小果菜园”园主将现代城市文明带到小果菜园、带进农村,从而促进城郊农村的

繁荣和进步.所以,城乡互通有无,在一定程度上增进了德国城乡“等值化”建设的进程.
６．德国市民“小果菜园”的生态效应

德国市民“小果菜园”不仅具有多维的社会价值,而且还具有良好的生态效应:
首先,从微观层面看,市民“小果菜园”的生产过程具有明显的生态特征.在“小果菜园”里,所有

果蔬在生产过程中均严格禁止使用化学肥料和化学保护剂,如果使用了化学肥料和化学保护剂就是

违法行为.因此,市民“小果菜园”是远离“化学品”的一方净土,园内果蔬生产只能使用农家肥和生物

肥料,“人工捉虫”也很常见.“小果菜园”生产过程的生态化,保证了其生产果实的绿色性和生态品

质,而绿色、原生态的果蔬正是德国市民追求的目标之一.此外,在“小果菜园”生态化的生产过程中,
市民还享受到了“小果菜园”独特的生态园林气息.今天,“小果菜园”已经成了德国市民难得的家庭

“度假地”和亲友“聚乐园”,从而使德国市民的人际交往也打下了深深的“生态”印迹.
其次,从中观层面看,市民“小果菜园”的立法管理具有明显的生态价值取向.不管是１９１９年颁

布的«小果菜园和小型租赁地管理规则»还是２００１年最新发布的«联邦小果菜园法»,均明确规定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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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果菜园中至少有１/３的面积用于种植蔬菜和水果,新法还规定园内建筑物面积不能超过２４m２;另
外,«联邦小果菜园法»还规定园内蔬菜的种植过程中不能使用化学肥料和化学保护剂,要求农产品只

能“自产自消”,要求园内环境卫生必须达标(且承租人每年每人至少应有１小时以上的义务劳动来整

理区域环境),并对小果菜园的整体布局及园内树木的高度有所限制.(各地)分园友协会会依法对各

家各户“小果菜园”土地的使用情况进行检查和管理,对于违法者,分园友协会将会对其进行惩处,如
成倍提高土地租金或处以罚金等.可见,德国市民“小果菜园”的立法和管理是具有明显的生态价值

取向的.
最后,从宏观层面看,市民“小果菜园”的发展格局具有明显的生态文明意涵.“小果菜园”作为城

市的“生态走廊”,有助于德国的生态文明建设.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德国政府在积极倡导环保的同

时,非常重视发展休闲农业.市民“小果菜园”作为休闲农业的业态之一,与国家的政策取向完全合

拍.其时,慕尼黑市政府在城市郊区实施“绿腰带项目”,目的就是要发展农业、扩大动植物保护区、建
立具有战略意义的生态发展区,“小果菜园”正是绿腰带的项目之一[７].而生态文明强调人与自然、人
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及持续繁荣,显然,市民“小果菜园”作为城市绿洲,是
符合生态文明伦理向度的,其发展格局具有明显的生态文明意涵.

　　二、德国“小果菜园”与我国“开心农场”的比较

　　近年来,我国有些地方出现了“开心农场”、“假日农场”等类似于德国的“小果菜园”,如北京的开

心菜地(农场)、广州绿怡岛假日农场等,是我国“小果菜园”的萌芽和雏形.我国“开心农场”、“假日农

场”与德国“小果菜园”比较起来,相似的地方有:都是面向市民;市民都可以承包一块菜地自耕自种;
都是缴费后才拥有经营权;都可以免带锄头等劳动工具;都主张生产绿色或有机蔬菜.两者不同的地

方是:德国“小果菜园”接受公益性组织(园友协会)的领导,而我国“开心农场”则是营利性公司创办

的;德国“小果菜园”发展初衷是为城市穷人提供家用果蔬,而我国“开心农场”的发展目的是为城市富

人提供休闲场所;德国“小果菜园”土地承包期一般较长,而“开心农场”土地的承包期一般在１年左

右;德国“小果菜园”以法规形式规定土地的使用目的,而“开心农场”完全按照承租人的意愿进行耕

种;德国“小果菜园”地块完全由园主个人耕种管理,而“开心农场”可以托管给农场公司进行耕种和管

理(需付费);德国“小果菜园”的产品绝对是绿色的,而“开心农场”的产品就不一定是;德国“小果菜

园”在城郊连片出现,规模很大,而我国的“开心农场”在城郊星星点点,比较零碎;我国“开心农场”的
娱乐性远超德国的“小果菜园”,因为“开心农场”经营项目多,如垂钓、吃排挡、住宾馆、打麻将、KTV
等,即使是种菜还允许地主“偷菜”呢.

从上可见,德国“小果菜园”与中国“开心农场”在发展背景、发展目的和管理模式上均有很大不

同.从发展背景上看:德国市民的“小果菜园”有两条发展脉络:一是源自城市富人的休闲园林,二是

源自儿童果菜园运动和工人运动的结合,当时德国很多城市的穷人吃不起果蔬,生存上有危机,而我

国“开心农场”则是在城市居民生活富裕以后才出现的,是市民消费升级带来的产物.从发展目的上

看:当初德国“小果菜园”主要是为城市穷人提供食用果蔬(当然今天的德国“小果菜园”已经向全体市

民开放了),它具有慈善和公益性质,而我国“开心农场”是为有消费能力的城市居民提供服务的,以盈

利为目的,是单纯的市场经济行为.从管理模式上看:德国市民“小果菜园”依法由公益性组织“园友

协会”进行管理,而我国“开心农场”则是由“农场中心”进行市场化运作.

　　三、对我国市民“小果菜园”的启示

　　德国市民“小果菜园”对中国的启示是:我们要学习和借鉴德国经验,积极试点和探索发展中国市

民的“小果菜园”.发展中国市民“小果菜园”的时机已基本成熟.
其一,市民“小果菜园”符合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取向.十八大提出要把中国建设成为生态

文明国家,而市民“小果菜园”的有机种植方式、生态保护及循环经济理念,在喧嚣的尘世生活中保存

了一份宁静优雅的空间,在快速发展的现代都市文明中保持了一份属于传统和古老的农耕文化,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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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的生态文明内涵,有利于美

丽中国建设,有利于生态伦理发展[１８],也有利于生态中国塑造.
其二,市民“小果菜园”符合中国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政策主张.近年来,党中央多次提出要建立城

乡互动长效机制,其核心是“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通过构建“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打造城

乡社会和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新格局,不断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发展进程.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当前

制约我国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主要障碍是城乡二元结构;必须通过建立健全相关体制机制,使“以工促

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早日建构形成,让全体农民与广大市民一样

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而不是掉队在现代化进程之后,让全体农民与广大市民一样共享现代化的所有

成果,而不是成为“二等公民”,遭遇非正常的“国民待遇”.而德国市民“小果菜园”提供了一种城乡

“交汇对接”的好机制,将城市与乡村、市民与农民连接起来,有助于通过缔结城乡共生体来培育“三
农”自身的“造血”功能,促进农民增收[１９],有助于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的形成,也有助于城乡互动与一

体化发展,是对以工促农、以城带乡机制的有益补充.
其三,市民“小果菜园”符合中国市民的消费新需求.从恩格尔系数来看,我国城镇居民的生活水

平早在２０００年便由小康阶段步入富裕阶层,吃饱过后追求吃好是必然的消费趋势,中国人民大学女

博士石嫣创办的“小毛驴”农场提供的有机蔬菜备受市民欢迎就是很好的例证.特别是在我国食品安

全事件频发的社会背景下,市民“小果菜园”的社会价值更加难以替代,生态前景更加诱人,因为市民

“小果菜园”从田间地头到餐桌,完全依靠自我管理,克服了普通食品生产运销过程存在的“信息不对

称”问题,从根本上消除了市民对食品安全的隐忧[２０],且这种“自产自消”式的果蔬供应模式,让市民

在劳动中亲近自然、放松自我、感受亲情,符合很多市民对现代消费需求的新追求.
可见,试点和发展我国市民“小果菜园”的条件已基本具备,时机已基本成熟,特别是在农地流转

成为新常态的背景下,若国家适时颁布相关法规对其加以规范和引导,则德国市民“小果菜园”是值得

我们学习、借鉴和尝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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